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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3-临 068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其填补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控股股东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旅集团”）江西旅游

集团航空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产业”）47.5%股权、江西省旅游集团沁

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管公司”）100%股权、江西风景独好传播运

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风景独好”）100%股权、江西省旅游集团文旅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旅科技”）100%股权和江西旅游集团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会展公司”）100%股权；向海南太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美航空”）购买其持有的航空产业 37.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持有航空产业 8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有关规定，公司就本

次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情况、防范和填补措施以及相关承诺的情况说明如

下： 

一、本次重组对公司当期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基于上述情况，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

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要求，上市公司测算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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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

情况下，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的备考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2022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率 

资产总计 47,477.91 77,469.49 63.17% 

负债合计 29,165.01 49,059.43 68.21% 

所有者权益 18,312.90 28,410.07 55.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8,432.18 28,214.02 53.07% 

营业收入 56,457.87 76,540.93 35.57% 

利润总额 367.27 766.33 108.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7.40 1,011.56 35.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19 26.67% 

资产负债率 61.43% 63.33% 3.09%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同时，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

务规模都将得到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加强，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及股本规模将有所增加，本次重组的标的资

产预期有助于提高公司每股收益。但标的公司未来盈利水平受行业发展前景、公

司经营状况和国家政策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排除未

来盈利能力不及预期，从而导致每股收益等即期回报指标面临被摊薄的风险。 

三、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对措施 

针对本次交易每股收益等即期回报指标面临被摊薄的风险，公司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如下： 

（一）加强标的资产整合，提升协同效应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拥有上述 5 家标的公司控制权，新增文旅综合服务

及酒店经营管理类资产。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主要涉及航线运营、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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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营销、智慧文旅、会展策划等业务，分属于文旅消费的主要业态及必要的配

套补充业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共同向消费者提供交通、

住宿、餐饮、购物和文娱等服务。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掌控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

等方面的话语权，控制标的公司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命等事项；同时，结

合自身的内控制度体系及经营管理经验，协助标的公司建立符合上市公司运作规

范、满足行业发展要求的内部管理体系；此外，在公司对各标的公司的产品和业

务进行明确定位后，将重点推动公司与标的公司在平台、引流等方面的协同与资

源整合，同时推动强化协同意识，主动协同作为，实现上市公司内部的协同性，

进而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决策机制、

决策流程等方面规范运作与高效执行，实现决策科学化、运行规范化。确保独立

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

司发展提供保障。 

（三）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22〕3 号）等规定，继续实行可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

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政策导向和市场意愿，在公司业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增加分配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

机制，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 

四、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

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江旅集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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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二）本公司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承诺，若违

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同意根据

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自本承诺出具日至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

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的承诺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一）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

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二）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四）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五）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七）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

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特此公告。 



5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 


